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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农工组〔2025〕19号
关于下达2025年第七批清理回收

资金项目批复的通知

各乡镇、县直相关单位：

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调整资金追加人社局交通补贴项目及就业补贴项目情况，2025年清理回收资金1770万元用于的项目安排情况批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追加人社局交通补贴项目及就业补贴项目情况
1.同意安排原舒农工组〔2024〕20号安排的“2025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”中结余资金200万元用于人社局安排的交通补贴项目。

2.同意调整原舒农工组〔2025〕3号安排的“舒城县种子周转仓扩建及加工设施项目”中56.2万元用于人社局安排的交通补贴项目。

3.同意安排原舒农工组〔2025〕3号安排的“舒城县龙山电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”中结余资金83.52万元用于人社局安排的交通补贴项目76.1万元，就业补贴项目7.42万元。

二、2025年清理回收资金安排

1.同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追加资金用于2025年产业到户项目的请求（共1个项目40.2726万元）；  
2.同意县交通局关于安排资金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类项目的请求（共15个743.8万元）；

3.同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安排资金用于实施产业发展类项目的请求（共2个186.2万元）；

4.同意县财政局关于安排回收资金354.53万元用于补2024年清理回收资金项目的请求；

5.同意县水利局关于安排资金用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类项目的请求（共9个445.1974万元）；

三、其他要求

1.相关县直主管部门和乡镇在接到批复后，要按管理办法要求在乡村进行公示公告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2.相关县直主管部门要督促各乡镇加快项目开工建设，及时拨付资金。所有项目在批复90日内务必开工（完成施工合同签订），并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项目，12月底项目要全部完工，资金实际支付进度达100%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加强项目绩效目标的监控和自评，确保如期实现绩效目标。单个项目的绩效目标表由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另行审核批复。

3.所有项目在建成后，要按照省市县项目资产后续管护相关规定立即开展管护，明晰产权，对产业类项目要加强运营管护，做好跟踪管理和风险预警监测，确保资产保值增值；对基础设施类项目要加强后续管护，充分发挥公益岗作用，确保资产持续发挥效益。

4.产业类项目要按照“村级提方案、乡镇审核、县级备案”的程序制定并公示公告收益分配计划，收益分配结果要公示公开。严禁使用收益用于村级办公经费、路灯电费、投资等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方面的支出。

5.对擅自改变资金用途、未按照批复建设项目、未及时开展管护等原因造成资产流失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附件:1.调整资金来源项目表

2.调减资金清单

3.2025年清理回收资金项目批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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